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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长盛盛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长盛盛通纯债”或“本基金”）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705号文核准注册，于2017年5月23日成

立并正式运作，基金托管人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银行”）。 

根据《长盛盛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中的约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基

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与

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的，可直接终止《基金合同》，且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截至2018年4月4日，本基金已连

续6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触发上述终止《基金合同》情形。为保

护投资者利益，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基金管理人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长盛基金”）与基金托管人平安银行协商一致，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备案，拟终止《基金合同》并进行基金财产清算，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出

现终止事由后依法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本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确

定2018年5月2日为本基金最后运作日，自最后运作日的下一工作日（即2018年5月3

日）起本基金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安排详见

2018年4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的《关于长盛盛通纯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本基金自2018年5月3日起进入清算期，由基金管理人长盛基金、基金托管人平

安银行、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于

2018年5月3日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安永华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对清算

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二、基金概况 

1、基金名称：长盛盛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长盛盛通纯债。

A类基金份额，基金代码：004528；C类基金份额，基金代码：004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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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3、基金合同生效日：2017年5月23日 

4、2018年5月2日（基金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总额：5,084,869.85份，其中A

类基金份额4,878,836.46份，C类基金份额206,033.39份。 

5、投资目标：在控制风险和保持资产流动性的基础上，追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

健增值，并力争获得超过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业绩。 

6、投资策略：本基金的投资策略包括大类资产配置策略和债券组合管理策略。

围绕着这两个层次的投资策略，基金管理人还将充分运用市场上各种金融投资工具，

结合投资策略的需要，通过合理有效的金融模型分析，积极发掘低风险投资机会和

锁定套利收益。 

7、业绩比较基准：中债综合指数（全价）收益率。 

8、风险收益特征：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属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较低风险品种，

其长期平均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率低于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高于货币市场基

金。 

9、基金管理人：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基金托管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基金运作情况概述 

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705号文《关于准予长盛

盛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注册，由基金管理人长盛基金于2017年5

月13日至2017年5月18日向社会公开发行募集，《基金合同》于2017年5月23日正式

生效，首次设立募集规模为210,057,913.28份基金份额。自2017年5月23日至2018年5

月2日期间，本基金按《基金合同》正常运作。 

根据《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在《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

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

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管理人与基金

托管人协商一致的，可直接终止《基金合同》，且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截至2018年4月4日，本基金已出现连续6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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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且本基金管理人已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备案，决定终止本《基金合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为维护基金份额

持有人利益，根据《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出现终止事由后依法履

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本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确定2018年5月2日为本

基金最后运作日，自最后运作日的下一工作日（即2018年5月3日）起本基金进入基

金财产清算程序。 

 

四、财务会计报告 

资产负债表（已经审计） 

会计主体：长盛盛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18年5月2日 

单位：人民币元 

 
最后运作日 

2018年5月2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671,609.27 

结算备付金 26,277.70 

存出保证金 373.63 

交易性金融资产 5,728,427.10 

应收利息 191,769.73 

应收申购款 999.20 

其他资产 9,300.00 

资产总计 6,628,756.6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负 债：  

应付赎回款 83,679.77 

应付管理人报酬 1,879.48 



4 

 

应付托管费 626.49 

应付销售服务费 52.20 

其他负债 1,049.01   

负债合计 87,286.95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5,084,869.85 

未分配利润 1,456,599.83 

所有者权益合计 6,541,469.6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6,628,756.63 

  

五、清算情况 

自2018年5月3日至2018年5月18日止清算期间，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的资

产、负债进行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1、清算费用 

按照《基金合同》“第十九部分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的

约定，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

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但考虑到本基金清算的实际

情况，从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本基金的清算费用将由基金管理人

代为支付。 

2、资产处置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为人民币26,277.70元，2018年5月3日增加结

算备付金人民币6,578.96元；该款项由基金管理人长盛基金在清算款划出前以自有资

金垫付至托管账户。基金管理人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归基金管理人所有。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存出保证金为人民币373.63元，2018年5月3日增加存出

保证金人民币769.56元；该款项由基金管理人长盛基金在清算款划出前以自有资金

垫付至托管账户。基金管理人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归基金管理人所有。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利息为人民币191,769.73元，除应收债券利息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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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银行存款利息、应收结算备付金利息、应收存出保证金利息，共计人民币2,088.03

元，该款项由基金管理人长盛基金在清算款划出前以自有资金垫付至托管账户。基

金管理人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归基金管理人所有。应收债券利息参见资产

处置情况（4）所述。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为人民币5,728,427.10元，全部

为债券投资，明细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交易

平台 
债券名称 

债券代

码 

最后运作日 

估值单价 
数量 

最后运作日 

成本总额 

最后运作日 

估值总额 

最后运作日 

应收利息 

上交

所 17国债09 019563 99.99 57,290 5,731,291.50 5,728,427.10 189,681.70 

以上债券于2018年5月4日到期兑付，债券兑付收到人民币5,919,202.80元，其中

清算期债券利息收入为人民币521.10元，处置净收益为人民币572.90元，以上款项已

于2018年5月4日划入托管账户。 

（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申购款为人民币999.20元，该款项已于2018年5月3

日划入托管账户。 

（6）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资产为人民币9,300.00元，为应收基金管理人款项。

依据本基金管理人于2018年1月9日发给基金托管人平安银行的《关于长盛盛通基金

费用的说明函》，本基金因连续大额赎回引起2018年1月9日的基金资产净值低于人

民币1,000万元，本基金自2018年1月10日起产生的审计费、信息披露费、账户维护

费等费用均由本基金管理人承担。本基金支付了2018年1月10日起产生的账户维护费

人民币9,000.00元和查询服务费人民币300.00元，该款项由本基金管理人承担，本基

金管理人将在清算款划出前以自有资金支付至本基金托管账户。 

3、负债清偿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赎回款为人民币83,679.77元，该款项已于2018年5

月3日和5月4日支付。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为人民币1,879.48元，该款项已于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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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3日和5月8日支付。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626.49元，该款项已于2018年5月3

日和5月8日支付。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销售服务费为人民币52.20元，该款项已于2018年5

月3日和5月8日支付。  

（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1,049.01元，其中人民币62.70元为应

付赎回费，已于2018年5月3日和2018年5月4日支付；人民币986.31元为2018年1月1

日至2018年1月9日的信息披露费，在清算期间未支付，挂账在基金账户中。 

4、清算期间的清算损益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年5月3日 

至2018年5月18日止清算期间  

一、清算期间收益 （损失以“-”填列） 

1、利息收入（注1）  2,266.63 

2、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产生的净收益（注2） 572.90            

清算期间收益小计 2,839.53  

二、清算期间费用  

清算期间费用小计（注3） - 

三、清算期间净收益 2,839.53 

注1：利息收入系计提的自2018年5月3日至2018年5月18日止清算期间的银行存

款利息、结算备付金利息、存出保证金利息和债券利息。 

注2：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产生的净收益系清算期间债券的兑付面额与最后运作

日债券估值金额的差额。 

注3：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

用。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

付。考虑到本基金清算的实际情况，从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角度出发，经基

金管理人确认，本基金的清算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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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的剩余财产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2018年5月2日基金净资产 6,541,469.68 

加：清算期间净收益 2,839.53 

减：基金净赎回金额（于2018年5月3日确认的投资者赎回申请） 560,935.78   

二、2018年5月18日基金净资产 
         

5,983,373.43   

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2018年5月18日，本基金剩余财产为人民币5,983,373.43

元，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将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

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财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本基金的清算

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

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清算起始日2018年5月3日至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的应收利息亦属份额持有人所

有。以上利息均按实际适用的利率计算，由基金管理人以自有资金垫付并将于清算

款划出前划入托管账户。基金管理人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归基金管理人所

有。 

截至2018年5月18日止，经基金管理人以及基金托管人确认，本基金托管账户银

行存款余额人民币5,937,226.33元，结算备付金人民币32,856.66元，存出保证金人民

币1,143.19元，应收利息人民币3,833.56元，其他资产人民币9,300.00元，其他负债人

民币986.31元。 

6、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

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六、备查文件 

1、备查文件目录 

（1）长盛盛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18年5月2日资产负债表及清算审计报



8 

 

告 

（2）《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关于<长盛盛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

算报告>之法律意见》 

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 

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 

 

 

 

 

 

 

 

长盛盛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18年5月18日 


